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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事

新舊硬件的融合
多了選擇

停車場有兩種付款系統：「中央繳

費」模式和「閘口繳費」模式，以往停車場

只採用其中一個系統，引入電子貨幣後，

停車場能夠同時採用兩種模式運作。

方便繳費

消費者可直接驅車往閘口繳費，毋

須往來中央繳費處或排隊等候，節省不少

時間。

軟件的配合：營商手法
多了選擇，理論上消費者可從中得

益，且讓我們看看實際情況如何。引入電

子貨幣後，現時停車場大致採用四種營

商手法（見表）。

從表中可見，有停車場同時採用

「中央繳費」和「出閘繳費」模式，以採用

營商手法B為例，在中央繳費處用現金付

款，出閘前可享有「寬限」時間，一般大概

15分鐘，反之用八達通卡在閘口前拍卡，

卻沒有同樣的優惠。

香港是使用電子貨幣滲透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平均

一個人有1.5張八達通卡。八達通卡的使用範圍已擴展至

繳付泊車費。本會在1月進行的調查顯示，有14個公眾停

車場營辦商接納以八達通卡付款。

停車場引進八達通卡付款，提供更多便利，對消費者

而言，無疑是個喜訊。消費者採用八達通卡或信用卡等電

子貨幣支付泊車費，若瞭解不足，掌握不好，卻可能多花

了錢，甚至引起爭拗。如何充份利用電子貨幣的優點，達

致商民雙贏，我們有以下的觀察與建議。

用卡付泊車費
方便但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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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繳費模式

（有「寬限」優惠）

在中央繳費處以八達通卡、

信用卡或現金付款，使用停

車票出閘

在中央繳費處以現金付款

不設中央繳費處

同上

「出閘繳費」模式

（沒有「寬限」優惠）

在閘口以八達通卡或信用卡

自助付款

在閘口以八達通卡或信用卡

自助付款＊

在閘口以八達通卡或信用卡

自助付款

在閘口繳費處以八達通卡、

信用卡或現金付款

寬限時間：不成文的酌情處理
眾所周知，一般停車場會提供「寬

限」時間，這是行業的營商習慣，不屬停

車場服務合約責任；業界解釋提供「寬

限」時間，目的是讓車主有足夠時間由中

央繳費處去到停車地方取車，然後把車

駛至閘口。

為甚麼「寬限」時間只適用於「中央

繳費」模式？是否技術上有限制？

根據八達通系統服務商提供的資

料，無論消費者在閘口還是中央繳費處

付款，系統可以利用閘口閱讀器確認消

費者是否已付款或過時停留。故此無論

消費者驅車離去前先行付錢，或駕車到

閘前才「嘟」八達通卡，在技術上而言，停

車場營辦商都可以容許一個「寬限」時間

讓車主駕車離開。

用八達通付款，沒有停車磁帶票提

醒消費者入閘時間。有些停車場把出閘

時間稍為調慢，以免爭拗。消費者適宜在

進入停車場時比對自己的手表與停車場

的時計是否有差異。

宜採用先進科技
目前科技先進，可以準確計算及記

錄停車時間，沿習過往以小時作計算單

位，甚至以最低泊車兩小時計算，實在不

合時宜；路邊「咪錶」以15分鐘為計算單

位，是較合理的做法。固然，改用較精確

的計算單位，停車場失去個別車主停泊

不足時的補貼，業內人士曾表示會增加

泊車費；但若能更精確地計算泊車費，消

費者將會感到交易公平。

建議
有鑒於此，消費者委員會有以下建

議：

1. 在停車場入口清楚說明消費者可

否在繳費處使用八達通卡。

2. 無論消費者使用現金或是電子貨

幣支付泊車費，待遇應該一樣，不應厚此

薄彼，故用八達通卡付款的消費者應同

樣可享有停車「寬限」時間。

3. 用八達通付款，沒有停車磁帶票

參考，業界應提供收據作實，避免爭拗。

此外，因應採用電子貨幣系統收費，

本會建議停車場：

1. 取消最低泊車時間。

2. 調整計算停車時間單位，建議效

法政府路邊「咪錶」以15分鐘為計算單

位，更為合理。

3. 停車場營辦商在出閘車輛大排長

龍的時候，應派出職員維持秩序，並酌情

處理車輛滯留引發的額外停車問題。

過往本會時常收到泊車收費的意

見反映，業界亦作出改善，引進電子貨幣

付款系統，方便消費者。以上提議相信有

助完善現時的停車場收費系統和營商手

法，進一步迎合消費者的需要。

本會稍後將進行跟進，務求服務

水平得以提升，使行業與消費者同享

得益。

營商手法 A

營商手法 B

營商手法 C

營商手法 D

帶出兩個問題
如何得悉停車場採用哪種收費模式？

消費者未能識別停車場採用哪種

收費模式，使用八達通卡有何限制。

厚此薄彼？

在繁忙時間，在停車場閘口通常有

很多車輛出閘，消費者很容易因為排長

龍而過時，如果用卡付款的消費者沒有

「寬限」優惠，因而須支付額外停車費，實

在不公平。

＊ 調查的停車場營辦商中，只有一間提供「寬限」優惠。


